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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案 

法制諮詢小組第 1次諮詢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8年 5月 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地  點：本署 B1第一會議室 

主  席：林組長秉勳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洪子涵 

出列席人員：略，詳后簽到簿。 

簡報內容：略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受託單位就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及建議，修正會

議資料相關內容後，納入本案期初報告書適當章節。 

二、 請業務科綜整具急迫性應立即修正之相關目的事業

法律，並評估所需作業時程，另行召開機關研商會議

請各部會儘速研議。 

 

散會：下午4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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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

一、詹委員順貴 

（一）過去非都市土地係以土地使用分區、使用地編定別進

行劃分，同時以北、中、南、東區域計畫進行管理，

其中使用地係由各地方政府地政主管機關進行編定，

惟地方政府有無積極檢討使用分區或使用地編定之

合理性，導致非都市土地無法循區域計畫指導事項進

行管理（如特定農業區即是因農業發展規劃設置良好

的農路、水路等，反而促使違規工廠進駐等）。 

（二）不同法系之目的事業法律所訂定之土地使用名詞有其

目的性，建議未必要與國土計畫統一，可再考量相互

之關連性，未來於土地使用管制上亦可取交集採重疊

管制方式，達到各自管制目的。 

（二）如相關目的事業法律已明文規定排除區域計畫法或國

土計畫法之適用，建議仍應予以尊重；若未明文規定

排除，則應以各自之法律性質，例如普通法、特別法

來探討適用順序。 

二、張委員學聖 

（一）各目的事業法令有其經營管理目的，以水源管制區為

例，國土機關認為應該要禁止發展加強保育，但水利

管理單位認為應該是可以適度發展，跟農業發展地區

一樣，農業主管機關可能覺得耕地、產銷、工廠應該

要包在一起，空間主管機關則覺得應將各項使用適度

隔離，因此就計畫面向而言，各目的事業與國土規劃

即有根本之不同，對於清楚界定各項目的事業法令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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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，並對接至國土計畫內容之必要性，仍有相當疑慮。 

（二）針對目的事業法令名詞轉換，應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協調如何劃設及管理，以水利單位為例，其劃設淹水

潛勢時，有許多假設、情境模擬之科學方法，其目標

係強調未來開發應注意該類情境，而適度調整開發內

容等，若國土主管機關將其直接作為管制、限制之依

據，則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製該項資料之目的相異。

若針對表二內容，欲討論通則性名詞之轉換，不建議

以個別法條內容提出討論。如欲將各項法規所列名詞

進行轉換，則應研析法規內容，包含計畫面向、空間

分布等之盤點，減少名詞轉換過程而產生的歧異度。 

（三）建議可採四個象限分類目前彙整之相關法令資料，以

兩個軸度進行區別，分別是「指認空間是否改變」、「管

理內容是否改變」： 

1.指認空間改變：即過去與現在所指涉範圍不同，則

應回歸檢視各自計畫，如計畫目標一致，始可協商

討論名詞調整（如特定農業區→未來依舊以農業發

展為主，可能分布於農業發展地區）；如計畫目標相

距甚遠，則應討論是否還需以空間規劃所訂名詞，

研議相關目的事業之法規內容。 

2.管理內容改變：如因國土計畫、功能分區分類之劃

設，使同一土地有不同的管理、發展目標，亦應討

論是否還需以空間規劃所訂名詞，研議相關目的事

業之法規內容。 

三、戴委員秀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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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過去區域計畫法時代所訂之法規名詞建議不需一比一

轉換，相關考量如下： 

1.國土計畫並非具行政處分效力，對比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的管理，卻是更直接具有處分效力。 

2.因彼此各有母法、主管單位也不同，建議涉及國土

計畫相關法令者，應以國土計畫法體系中的協商機

制來討論。 

3.以森林法為例，其法規內包含「適宜編為造林使用

的土地，應由主管機關會商地政機關編定為林業用

地」、「編為林業用地者，不得有其他使用」，因此如

欲調整其法規相關文字與國土計畫一致，即應於建

立（造林）計畫之情形下，才能與空間規劃對接。 

4.又以文化資產保存法、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為例，

其係針對點狀設施進行保護（以文化資產為範圍），

並有相關行為規範，具有自己的規劃及罰則，且該

設施不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皆可存在，對於空間規

劃法令而言，似無一比一轉換之必要。 

（二）土地使用管制內容與目的事業法令管制內容相異，兩

者並無合流之必要，應取兩者聯集範圍進行管制，並

以土地使用管制為優先（土地使用管制不允許，而目

的事業法令允許者，應以土管為優先適用；土地使用

管制允許，但目的事業法令不允許者，則應尊重目的

事業管理內容，禁止使用）。 

（三）資源保育類法令跟國土計畫法令適用的範圍，應該由

部門計畫跟綜合計畫之差異面進行思考，如國土計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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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機關是以如何劃設功能分區分類、編定使用地別，

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仍有其管理空間在等等，

考量其正面討論無法窮盡（如下列情境），建議可反面

僅針對「真正與土地使用管制涉及範圍」，由國土機關

單獨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即可： 

1.如海岸管理，相關保護計畫是否有與國土計畫整併，

或令其配合檢討變更之必要，以及文化資產保存，

是否各案件皆有國土計畫配合劃設保護圈之必要

應依個案進行討論。 

2.又如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，其關注點為「使用行為」，

例如潛水等，與土地使用管制所管面向不同，應維

持各自進行管理狀態，不須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整

併。 

3.又對於工廠管理輔導法、產業創新條例等，對國土

計畫而言係點狀使用，而非大面積土地規劃之影響，

且相關條文僅涉及罰則部分，建議不須處理；或者，

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得討論是否有其必要合併兩者

管理內容。 

四、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建議後續調整「區域計畫法管制架構以各目的事業主

管法令為主體」等文字內容，應改為「區域計畫授權

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」等。 

（二）土地使用限制跟管制應屬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權管，而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管理使用行為、建築、土地等等，

如能釐清權責，即應各自管理。但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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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對於計畫指導、管制內容加強主張，確定各土地適

宜之使用內容、限制跟管制事項。 

（三）建議可參考象限的分類方法，清楚指認法令間名詞所

指空間範圍，因各目的事業主管法規、空間規劃法規

皆有漫長的立法歷程，其法條內所指稱名詞亦隨其立

法歷程調整，因此後續如針對各法令單獨之分析，建

議可溯及其立法歷程的名詞界定。 

（四）接續象限分類方式，建議再細分為(1)名詞可直接轉換

者、(2)將影響開發程序，且目前國土計畫體系中未有

相關程序、定義可使其辦理者、(3)有意直接刪除者等。 

（五）目前所篩選討論之法令，以涉及使用分區、使用地者

為主，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再納入涉及回饋金等其他

內容之目的事業法令進行分析。 




